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2025年度空调维修
竞争性比选文件

服务采购人: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编制日期：二○二五年六月

比选内容
1.服务范围：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及生活区空调维修。

      2.报价的要求：根据维保内容统一报价，（见附件1）.
      3.付款条件、方式：维修空调验收合格后，现场开具维修作业费用清单并经签字确认，承揽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收到发票后支付相关费用。

      4.评定的标准和方法：
        4.1统一按照附件1格式报价。
        4.2 参选单位在评审合格的前提下，按不含税总金额最低的为单位中选。

      5.参选人提交参选文件的时间和地点：
        比选文件截止时间：2025年06月19日下午2时00分。参选人应当在比选截止时间前，将参选文件密封并加盖公章邮寄或现场递交至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工业园区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设备能源部，联系人：申卫东，电话：15223400762。
      6.参选人应提供的资质证明文件
参选人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正式注册的，具有有效的独立法人资格，有能力完成空调的维修工作。提供加盖鲜章的营业执照。
      7.比选时间：
         比选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2025年06月19日下午2时00分在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举行。
比选须知及程序
比选须知
1.1比选内容及范围：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及生活区空调维修。
1.2资金来源：本次项目采购的资金已经落实，比选人将按合同约定支付。
1.3费用：参选人应该承担所有参加本次比选有关的费用。不论比选的结果如何，比选人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1.4货币：参选人提供的服务一律以人民币报价。
        2、比选程序
             2.1比选小组：成立比选小组，由三人及以上的单数组成，比选小组组长应具备中级职称。比选小组在专人监督下完成比选过程。
             2.2比选流程
                 2.2.1参选文件应由参选人在规定的时间、地点递交。
                 2.2.2比选开始前，比选小组首先检查报价文件是否密封完好，再打开参选文件根据竞争性比选文件相关要求进行详细评审。
                 2.2.3所有单位评审完成，比选小组将在评审合格的参选文件中选择最低价报价单位为服务单位。（不排除比选小组会针对报价进行二次价格谈判）
                 2.2.4比选过程由比选人指定专人负责记录，并存档备查。
           2.3签订合同
                成交参选人的报价表、比选过程表及其相关资料等均作为签订合同的依据（合同条款详见附件2）。

统一报价格式（附件1）
空调维修报价表

	序号
	维修项目
	数量
	单位
	单价（元）及预估工作量

	
	
	
	
	5P
	数量
	3P
	数量
	2P
	数量
	1.5P
	数量

	1
	加氟R22
	1
	套
	
	2
	
	14
	
	 2
	
	45

	2
	加氟R32
	1
	套
	
	2
	
	3
	
	2
	
	4

	3
	更换主板
	1
	块
	
	1
	
	1
	
	1
	
	1

	4
	维修主板
	1
	块
	
	1
	
	3
	
	1
	
	1

	5
	更换开关控制板
	1
	块
	
	1
	
	1
	
	1
	
	1

	6
	更换压机电容
	1
	只
	
	1
	
	6
	
	1
	
	50

	7
	更换风机电容
	1
	只
	
	1
	
	6
	
	3
	
	52

	8
	更换传感器
	1
	根
	
	1
	
	1
	
	1
	
	1

	9
	更换内电机
	1
	个
	
	1
	
	1
	
	1
	
	1

	10
	更换外电机
	1
	个
	
	1
	
	1
	
	1
	
	1

	11
	更换四通阀
	1
	个
	
	1
	
	4
	
	1
	
	1

	12
	更换交流接触器
	1
	个
	
	1
	
	2
	
	1
	
	1

	13
	更换压缩机
	1
	个
	
	1
	
	1
	
	1
	
	1

	14
	更换外机风叶
	1
	次
	
	1
	
	1
	
	1
	
	1

	15
	更换截止阀、角阀
	1
	套
	
	1
	
	1
	
	1
	
	1

	16
	更换排水管
	1
	次
	
	1
	
	1
	
	1
	
	1

	17
	更换变压器
	1
	次
	
	1
	
	1
	
	1
	
	1

	18
	更换接水盘
	1
	个
	
	1
	
	1
	
	1
	
	1

	19
	漏水处理
	1
	次
	
	1
	
	1
	
	1
	
	21

	20
	清洗室内机
	1
	次
	
	1
	
	1
	
	1
	
	1

	21
	清洗室外机
	1
	次
	
	1
	
	1
	
	1
	
	1

	22
	整机清洗
	1
	次
	
	2
	
	3
	
	2
	
	1

	23
	移整机（拆装）
	1
	套
	
	1
	
	1
	
	2
	
	1

	24
	空调检查小维修
	1
	台
	
	1
	
	6
	
	1
	
	1

	25
	铜管补焊
	1
	台
	
	1
	
	1
	
	1
	
	1

	26
	增加铜管
	1
	m
	
	1
	
	3
	
	1
	
	1

	27
	空调支架
	1
	付
	
	1
	
	1
	
	1
	
	1

	28
	墙开孔
	1
	个
	
	1
	
	1
	
	1
	
	1


修理期限：接通知后8小时内进场维修。

税率：增值税普通发票
三、结算时间及方法：

    维修空调验收合格后，现场开具维修作业费用清单并经委托方签字确认，承揽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委托方收到发票后支付相关费用。
                                                报价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时间：
四、合同条款（附件2）

空调维修合同

委托方：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承揽方：                                             签定地点：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

                                                     签订时间：
依据《民法典》及其它相关法律规定，就委托方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空调维修事宜，为保障安全施工和各项维修工作的顺利进行，明确各项责任，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维修方式：
    采用包工、包料、包工具、包设备方式
二、维修项目及价格             
	序号
	维修项目
	数量
	单位
	单价（元）

	
	
	
	
	5P
	3P
	2P
	1.5P

	1
	加氟R22
	1
	套
	
	
	
	

	2
	加氟R32
	1
	套
	
	
	
	

	3
	更换主板
	1
	块
	
	
	
	

	4
	维修主板
	1
	块
	
	
	
	

	5
	更换开关控制板
	1
	块
	
	
	
	

	6
	更换压机电容
	1
	只
	
	
	
	

	7
	更换风机电容
	1
	只
	
	
	
	

	8
	更换传感器
	1
	根
	
	
	
	

	9
	更换内电机
	1
	个
	
	
	
	

	10
	更换外电机
	1
	个
	
	
	
	

	11
	更换四通阀
	1
	个
	
	
	
	

	12
	更换交流接触器
	1
	个
	
	
	
	

	13
	更换压缩机
	1
	个
	
	
	
	

	14
	更换外机风叶
	1
	次
	
	
	
	

	15
	更换截止阀、角阀
	1
	套
	
	
	
	

	16
	更换排水管
	1
	次
	
	
	
	

	17
	更换变压器
	1
	次
	
	
	
	

	18
	更换接水盘
	1
	个
	
	
	
	

	19
	漏水处理
	1
	次
	
	
	
	

	20
	清洗室内机
	1
	次
	
	
	
	

	21
	清洗室外机
	1
	次
	
	
	
	

	22
	整机清洗
	1
	次
	
	
	
	

	23
	移整机（拆装）
	1
	套
	
	
	
	

	24
	空调检查小维修
	1
	台
	
	
	
	

	25
	铜管补焊
	1
	台
	
	
	
	

	26
	增加铜管
	1
	m
	
	
	
	

	27
	空调支架
	1
	付
	
	
	
	

	28
	墙开孔
	1
	个
	
	
	
	


三、修理期限：接委托方通知后8小时内进场维修。

四、计算时间及方法：

    维修空调验收合格后，现场开具维修作业费用清单并经委托方签字确认，承揽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委托方收到发票后支付相关费用。
双方责任

委托方责任：委托方有权随时对维修的作业进度、维修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承揽方责任：严禁更换不需要维修的零部件；由承揽方原因导致的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的，由承揽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承揽方须对其现场施工、维修人员的人身安全、施工设备的安全操作负责。承揽方高空作业人员必须持有相关高空作业上岗证件方可上岗操作，高空作业均须采取防止坠落措施，方可进行。承揽方应为其工作人员购买相关高空保险，若承揽方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出现伤亡事故，由承揽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民事及法律责任。在维修过程中，由承揽方自身原因造成空调损坏的，承揽方须承担返工费、材料费等所有的费用
六、合同有效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七、补充说明：1.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

              2.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义务皆不得转让给任何第三方，不得设立任何担保权利。
八、解决合同纠纷方式：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向委托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内 容
	承揽方单位
	委托方单位

	单位名称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


	法人代表
	
	潘华

	经办人
	
	申卫东

	电话
	
	023-64689518

	传真
	
	023-64689518

	邮政编码
	
	408017

	开户银行
	
	建行重庆涪陵分行

	银行账号
	
	50001314500050200153

	纳税号
	
	91500102778494910P

	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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